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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長 願 景 

FROM THE DESK OF THE DIRECTOR 

 

     為民服務是現代化政府首要工作，也是政府改造

要項之一。公路監理業務為全民服務性工作，且與民

眾生活息息相關，服務績效之良窳，攸關政府形象，

本站秉持「感動服務」、「廉正、忠誠、專業、效能、

關懷」之核心價值，透過不斷求新、求變，積極提昇

服務品質，期能達到『親民』、『便民』、『簡政』、『防

弊』、『安全』之目標。 

    面對民眾需求的多元化、服務品質的高標準壓

力，歡迎不吝賜教、提供興革意見，與我們彼此密切

配合，互相勉勵，共同提升監理服務效能。 

 

            站長  朱詩蘅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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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站長 

第一股 第二股 

 

第三股 

 

第四股 

 

第五股 

 車輛檢驗、牌照

登記及異動、稅

費管理及代檢

廠督導管理事

項。 

汽、機車駕駛人

執照考驗、發

照、異動登記、

道安講習及駕

訓班管理事項。 

運輸業管理 違規裁罰事項 庶務管理、兼辦

人事及出納業

務管理，收發文

工作。 

站長 

壹、我們的組織架構及職掌 

一、 本站組織架構： 

 
 

 

二、 業務職掌：〈桃園縣南區六鄉鎮市：中壢市、平鎮市、

楊梅市、龍潭鄉、新屋鄉、觀音鄉等公路監理業務〉 

1、 車輛管理。 

2、 駕駛人管理。 

3、 汽車運輸業管理。 

4、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處理。 

5、 徵收監理規費、汽車燃料費及代徵牌照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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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們的交通位置與服務時間 

一、 地址：320 桃園縣中壢市延平路 394 號 

二、 電話：03－4253990 

三、 服務時間：08：00－17：00 

四、 交通位置圖： 

 

   五、交通資訊： 

(一)中山高速公路(國道 1號) 

1.北上：中壢交流道下＞右轉民族路二段(縣 114)後直行 

        ＞直行中正路＞左轉延平路(縣 110 甲)直行約 5 

        分鍾可達(中正公園對面)。 

2.南下：內壢交流道下＞接中園路直行＞右轉中華路二段 

       直行＞延平路直行約 10-15 分鍾＞看到中美路右 

       轉延平路 382 巷即可達(中正公園對面)。 

(二)乘車或步行資訊 

1. 搭乘火車：中壢火車站下車(前站出站)＞轉乘客運(桃

園客運或中壢客運)。 

※公車轉乘資訊 

＊桃園客運：【1路】中壢－桃園 /【5017】中壢－沙崙 / 海水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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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經楊厝) / 【5081】中壢-大園(經下洽溪)。 

＊ 中壢客運：【1】中壢-內壢－桃園 /【167】中壢－篤行六村 /  

            【122】中壢－鄉界。 

2. 步行：中壢火車站下車(前站出站)＞步行(延火車站左

前方中正路直走＞遇延平路右轉，步行約 15 分鍾可達

(中正公園對面)。 

(三)自行規劃路線： 

    請參考「我的E政府－電子地圖」網站，網址http://map.www.gov.tw/ 

 

※備註：(以上公車轉乘資訊僅供參考，如欲查詢最新乘車資訊， 

        歡迎至客運公司網站或撥電話查詢。) 

   1.桃園客運網站：http://www.tybus.com.tw 

                 Tel: 03-3753711/3353125 

   2.中壢客運網站：http://www.chunglibus.com.tw 

                 Tel: 03-4255722 

◆節能減碳救地球，歡迎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至本站洽公◆ 

 

                                         

http://map.www.gov.tw/
http://www.tybus.com.tw/index.aspx
http://www.chunglibu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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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們的便民服務措施 

一一、、實實施施中中午午照照常常服服務務作作業業 

      各服務窗口中午休息時間均有擇派服務人員留守櫃台為您

辦理各項監理業務，服務項目除車輛檢驗、駕照考驗及新領

牌外餘皆可受理。 

二二、、施施行行免免填填書書表表措措施施  

      除了新領牌照登記申請書、新領駕駛執照登記申請書、住

居所、就業處所地址增設與辦理需驗車之變更登記必須填寫

基本資料外，其餘各項異動手續均不須填寫書表即可辦理，

不但節省時間亦簡化流程，達到簡政便民、提高行政效率的

目標。 

三三、、全全面面推推動動通通信信作作業業  

（一）除了新車領牌及駕駛人考照外，其餘各項異動手續均可以

向新竹區監理所以通信方式辦理，免除民眾往返奔波之苦。 

（二）與桃園縣政府聯合推動「戶政、稅捐、地政、監理、工商

發展處、社會處 N 合一跨機關便民服務」，民眾辦理戶籍登

記姓名變更、戶籍地址變更時，只要土地、房屋、駕、行照

地址位於本縣者，可同時填寫「桃園縣跨機關便民服務申請

表」交由戶政事務所，無須奔波於各申辦機關，由戶政事務

所依民眾申請變更類別通報。 

（三）新竹區監理所成立通信作業中心，創新通信作業流程，採

用電子郵遞寄發換照通知單，達到迅速處理、節省人力之效

果。 

（四）新竹區監理所通信服務項目：請多利用新竹區監理所網頁

→為民服務查詢(http://www.hmv.gov.tw/SCH_m_s1.aspx?id=4A) 

→通信作業服務
(http://www.hmv.gov.tw/SCH_M.aspx?id=L_M_004_001_002)  
＊ 汽、機車行照換發 

＊ 汽、機車地址變更 

＊ 汽、機車駕駛執照換發 

http://www.hmv.gov.tw/SCH_NEWS.asp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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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執照地址變更登記 

＊ 汽車職業駕照審驗 

戶名：新竹區監理所 

行照郵政劃撥帳號：07124245 

駕照郵政劃撥帳號：19284381 

行照服務電話：（03）5892051 轉 891 

行照服務專線電話（03）5889704 

駕照服務電話：（03）5892051 轉 892 

駕照服務專線電話（03）5891948 

（五）委託超商代收汽機車行車執照、駕駛執照定期換照

費用，透過 7-ELEVEN「IBON 便利生活站」、萊爾富

「LIFE-ET 多媒體機」、全家「FAMIPORT」，即可查詢並繳

納行駕照定期換照費用。超商代收汽、機車行車執照有效日

期屆滿前 1個月起（機車 2個月起）之定期換照費用（不含

大自【客】貨、營業車、租賃車）。汽、機車駕駛執照有效

日期屆滿前 2個月起之定期換照費用及駕駛執照換照影像

掃描（不含職業駕照）；得同時申辦駕照姓名或地址變更。 

四四、、建建置置汽汽車車運運輸輸業業網網路路作作業業平平台台（http://www.tmv.gov.tw/intranet/apply_com.html） 

  建置汽車運輸業網路作業平台，供民眾利用網路申辦汽車

運輸業公司行號之籌備設立及提供已成立運輸業之公司行號

申請增車等業務，縮短申辦時間及距離，提高行政效率。 

五五、、汽汽車車新新領領牌牌照照電電腦腦選選號號系系統統  

      汽車選號牌作業採電腦化，民眾依號牌顯示營幕畫面，自

行挑選鍵入號碼及身份證號、手續簡便，作業公開、透明、

公平減少糾紛，達到簡政便民。 

六六、、建建置置網網路路號號牌牌選選號號順順號號查查詢詢系系統統  

   民眾可自行上網查詢目前各類號牌順編及開放選號區間，

再至窗口辦理選號作業，作業公開、透明、公平減少糾紛。 

七七、、實實施施單單一一窗窗口口作作業業  

http://www.tmv.gov.tw/intranet/apply_co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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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監理作業流程，實施單一窗口作業，貫徹一處收件，全

程服務。民眾可免奔走於各櫃台間，節省時間，提高行政效

率。 

八八、、運運用用『『網網際際網網路路』』多多元元化化服服務務  

(一) 民眾可利用電子公路監理網(http://www.mvdis.gov.tw)申

辦業務，提供專屬會員申請，憑會員身分洽辦下列監理業

者，直接在網路上申辦，節省寶貴時間；如未申請成為會

員者，僅能辦理或查詢下列 1-4 項的業務。 

      1、報名汽車駕駛人路考 

      2、查詢交通違規罰鍰及汽車燃料費（可線上轉帳） 

      3、查詢汽車路考報名、汽車定檢日 

      4、查詢通信、動保申辦進度 

      5、補發汽機車牌照登記書 

      6、變更汽機車駕照及行照地址或住居所、就業處所地址 

      7、補換發汽機車行照 

      8、汽機車失竊註銷 

      9、查詢汽機車車籍資料、駕駛人資料（總歸

戶） 

 (二) 新竹區監理所網頁(http://www.hmv.gov.tw/)，提供 24

小時全天候無休服務，民眾可在網路上查詢及申辦各項監

理業務。 

      1、提供最新消息、機關資訊、為民服務、監理業務說明、

監理資料查詢、線上申請、資料表格下載、考照模擬、

常見問答集及互動式導覽等 10 項，方便民眾查詢利用。 

      2、網路設置業務專區提供營業大客車安全專區、交通安全

專區、公路監理業務住居所、就業處所地址申請書、空

中監理站宣導資料查詢及下載表格資料服務。 

      3、熱門服務提供號牌選號查詢、號牌標售資訊、服務信箱

辦理進度查詢、駕駛人違規記點查詢、違規申訴進度查

詢、服務問卷調查、陳情案件處理情形調查表、駕照筆

試電腦化作業、服務窗口等待人數等 9項，方便民眾查

詢及瞭解服務進度與處理品質。 

http://www.mvdis.gov.tw)申辦業/
http://www.mvdis.gov.tw)申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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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推薦資訊提供法規條文、網站隱私權及資安政策、著作

權聲明、政府資訊公開、政風專欄、相關網站、辦公室

做環保，供民眾及員工查詢參考。 

九九、、提提供供多多元元化化繳繳納納汽汽車車燃燃料料使使用用費費管管道道  

   車主可利用信用卡或金融卡辦理電話語音、網際網路轉帳

繳款或於每年5月31日前至監理單位申辦委託轉帳代繳汽車

燃料使用費(自100年 1月1日起增加百家以上受理約定轉帳

扣繳業務之銀行，請多加利用)，或持單至各金融機構、郵局

及便利超商繳納及使用自動櫃員機轉帳等多元化繳款方式。

車主於車輛定期檢驗時，如有汽車燃費使用費未繳，汽車代

檢廠亦可代收汽燃費。多方延伸服務據點，民眾無須往返奔

波，可節省時間並紓解監理單位窗口之擁擠。 

十十、、提提供供多多元元化化繳繳納納違違規規罰罰鍰鍰管管道道  

  行為人於收到違規通知單後，凡符合可郵繳條件者均可持

違規通知單至郵局、便利超商繳納；如未持違規通知單，亦

可至全省統一或萊爾富、全家超商使用多媒體機列印單據繳

納；或利用電話語音、網際網路以信用卡或金融卡辦理轉帳

繳納罰鍰。車主於車輛定期檢驗時，如有違規，汽車代檢廠

亦可代收罰款，延伸服務據點，民眾無須往返奔波，可節省

時間並紓解監理單位窗口之擁擠。 

十十一一、、實實施施代代檢檢場場數數位位管管理理稽稽核核作作業業。。  

         訂定「稽核作業要點」，每月統計代檢廠之合格率、複驗

率、不合格率，加以追蹤考核與獎懲，有效管理代檢廠驗車

品質，保障民眾權益。  

十十二二、、設設置置快快速速換換照照窗窗口口  

  於作業大廳一樓設置快速換照服務窗口，專辦無違規、無

欠稅費者換領汽、機車行照，民眾可免抽號，直接辦理，快

速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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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三三、、實實施施口口試試電電腦腦化化作作業業  

  因應外籍人士或不識字民眾需求，實施電腦口試作業，提

供國、台、客、英、泰、越、日、印及柬埔寨語等九種語言

之汽、機車題目，方便民眾應考。口試之進行從解說、操作

練習、出題、答題、閱卷等，均由電腦自動化完成，民眾隨

到隨考，甚為便利。 

十十四四、、委委託託代代檢檢廠廠辦辦理理換換發發行行照照、、代代收收汽汽車車燃燃料料使使用用費費、、燃燃料料費費

罰罰鍰鍰及及違違反反強強制制汽汽車車責責任任保保險險法法罰罰鍰鍰  

  委託轄區代檢廠代辦換發汽車行車執照，民眾於代檢廠驗

車後，如行照到期，或有欠繳汽燃費、交通違規罰鍰、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罰鍰，皆可於代檢廠繳納，並於結清稅費、罰

鍰後，即可在代檢廠換發行照，不用再奔波至公路監理所站

辦理，省時便利。 

十十五五、、設設置置汽汽、、機機車車強強制制保保險險櫃櫃台台  

      在本站一樓設置汽、機車強制險保險櫃檯，方便民眾辦理

投保及保險卡變更，免除民眾四處尋覓保險公司之苦。 

十十六六、、委委託託超超商商代代收收行行、、駕駕照照及及代代收收交交通通違違規規罰罰款款、、汽汽車車燃燃料料使使

用用費費  

       透過 7-ELEVEN「IBON 便利生活站」、萊爾富「LIFE-ET

多媒體機」、全家「FAMIPORT」，即可查詢並繳納行、駕照

定期換照費用。交通違規罰款、汽車燃料使用費可持單繳納，

如無單據亦可利用上述超商多媒體機查詢下載單據繳納。 

十十七七、、辦辦理理外外籍籍、、大大陸陸配配偶偶暨暨不不識識字字民民眾眾報報考考機機車車駕駕照照輔輔導導  

  為輔導外籍、大陸配偶暨不識字民眾認識交通法規，順利

通過駕駛執照筆試測驗，協助外籍與大陸配偶適應本地生

活，並幫助不識字民眾取得駕照，防杜考照槍手集團藉機詐

騙，積極落實推動辦理『外籍與大陸配偶輔導措施』。 

十十八八、、辦辦理理偏偏遠遠地地區區下下鄉鄉考考照照及及交交通通安安全全巡巡迴迴宣宣導導服服務務  

  為擴大為民服務範圍，辦理轄內偏遠地區：龍潭、觀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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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下鄉考照服務，使該等地區民眾報考機車駕照免受長途

奔波之苦。另利用民眾接受考照輔導時進行交通安全宣導，

提升民眾交通安全認知，以達到『親民』、『簡政』、『便民』、

『安全』之目標。 

十十九九、、主主動動辦辦理理汽汽車車燃燃料料使使用用費費退退費費作作業業  

      針對溢繳汽燃費車主，分別有設置專責窗口直接退費(支票)

及於異動次日由電腦抓檔，主動將退費支票以掛號寄送或「汽

燃費退費直撥個人帳戶」等選擇管道，另自 99 年 3 月起全面

推動「汽燃費退費直撥個人帳戶」之便民措施，民眾完成車

籍繳銷、註銷、報停、報廢等異動作業後，於窗口填妥 ACH

退費帳戶申請書領取退費憑單，退費直撥個人帳戶，無須至

銀行兌領，減化申辦手續。（※申請表格請至新竹區監理所網

頁資料表格下載，網址 http://www.hmv.gov.tw/doc/L_M_008/汽

車燃料使用費退費直撥個人帳戶申請書.pdf） 

二二十十、、招招募募志志工工人人員員參參與與服服務務    

  運用志工，辦理為民眾解說、引導辦理各項監理業務等工

作，讓洽公民眾能迅速完成洽辦事項，減少摸索及等候時間。 

二二十十一一、、增增列列公公路路監監理理業業務務住住居居所所、、就就業業處處所所地地址址申申辦辦作作業業  

    自 99 年 3 月 1 日起實施「於公路監理電腦系統車籍及駕籍

檔」增列住居所或就業處所地址，以利公路監理機關及相關

機關各項便民服務通知事項、公路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等法令規定之行政文書之寄達。（※

申請表格請至新竹區監理所網頁資料表格下載，網址

http://www.hmv.gov.tw/doc/L_M_008/公路監理業務住居

所、就業處所地址申請書.doc） 

二二十十二二、、開開辦辦未未滿滿 1188 歲歲假假日日講講習習班班  

  為解決未滿 18 歲駕車被舉發交通違規的在學學生及其法

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在非假日無法參加道安講習之困擾，開

辦假日講習班，擴大便民服務及提高結案率，落實交通安全

宣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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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十十三三、、辦辦理理「「空空中中監監理理站站」」宣宣導導業業務務  

      訂定「空中監理站」實施計畫，由本站各級主管依排定時

程至先聲廣播電台接受訪問，並宣導法令及製播宣導短劇，

介紹監理業務各項簡政便民措施與宣導交通安全，維護民眾

知的權利與提高民眾對自身「行的安全」的自覺性，以降低

意外的發生。 

二二十十四四、、辦辦理理「「假假日日門門市市服服務務」」  

  為加強公路監理便民服務，100 年持續辦理「假日門市」，

期程為每月第 3週週日上午 8時至中午 12 時，主要辦理機車

考照，輔以行駕照換發、交通違規罰鍰繳納、車駕籍住居所、

就業處所地址申請及各項監理業務諮詢等業務，不受戶籍限

制，民眾可多加利用。  

二二十十五五、、開開放放機機車車練練習習場場（（含含直直線線平平衡衡））  

  為加強服務民眾，提昇駕駛技能，順利考取駕照，特開放機

車練習場免費練習。 

二二十十六六、、人人性性化化洽洽公公環環境境規規劃劃  

（（一一））設設置置無無障障礙礙環環境境設設施施  

設置愛心服務鈴並派有專人服務；設置身心障礙者停車位、

專用坡道、自動門、扶手、專用電話、飲水機、盥洗設施、

電梯等無障礙環境，落實行動無障礙服務。 

（（二二））實實施施走走動動式式管管理理與與服服務務  

每日排定巡迴服務員，走出櫃台，主動服務，導引民眾洽公

及提供諮詢服務，落實以客為尊的服務，並由各主管輪流排

班至辦公大廳、服務台巡視，協助解決民眾問題及答覆民眾

詢問。 

（（三三））設設置置服服務務台台  

        協助民眾代填書表、解答疑惑，陳列書表填寫範例，並置

必要文具、老花眼鏡、剪刀、膠水、筆等用品，齊全且貼心

地提供民眾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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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設設置置民民眾眾休休息息區區  

  設置舒適座椅、書報、雜誌、冷熱兩用飲水機及紙杯，供

民眾隨時取用。 

（（五五））綠綠美美化化辦辦公公大大廳廳  

  推動辦公室做環保運動，營造綠的辦公環境，提供民眾舒

適寬敞的洽公環境。 

（（六六））人人性性化化的的導導引引標標誌誌  

  以使用者角度設計各項公共設施、業務標示及動線規劃，

方便民眾洽公。 

（（七七））推推動動點點頭頭微微笑笑問問好好服服務務禮禮貌貌運運動動  

        本站主管帶動同仁「從心做起」，以「微笑、點頭、問好」

真誠的態度面對民眾，讓民眾感受到「熱忱」、「溫馨」及「被

尊重」的感覺。 

二二十十七七、、提提供供多多樣樣化化申申訴訴管管道道，，廣廣納納民民意意改改善善服服務務品品質質  

（一）設置免費申訴電話：0800-231-035（公路總局代表號）專

人予以記錄、處理並檢討改善。 

（二）網站首頁設置服務信箱：  

      站長信箱 chl0001@ms1.gsn.gov.tw 

      服務信箱 thbun401@ms1.gsn.gov.tw 

      檢舉信箱 schtru07@ms33.hinet.net，提供民眾網路申訴管

道，申訴案件並由專人列管辦理。 

 （三）設置「監理討論區」提供網路建議平台，民眾於討論區提

出意見，專人予以即時回覆，建立與民眾良好之互動關係。 

（四）設置「局長信箱」明信片，蒐集民眾意見，每月檢討改善

服務品質。 

（五）建立新聞處理機制，隨時瞭解民意需求與社會脈動。 

二二十十八八、、網網路路問問卷卷調調查查蒐蒐集集民民意意，，做做為為業業務務精精進進之之參參考考。。  

          網頁設置服務問卷調查、陳情案件處理情形調查，蒐集民眾 

   意見反映，做為改善服務品質及業務精進之參考。 

mailto:服務信箱thbun401@ms1.gs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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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公路監理未來推動革新展望 

一、擴大運用民間資源 

政府力量有限，民間力量無窮，擴大委由民間代辦監理業務，

以疏解窗口壓力及提昇行政效率。 

二、考照應考人現場拍照及核發駕照 

考照及格後應考人現場拍照，利用電腦影像處理，以達公正、

防弊之效，並據以核發駕照。 

三、公路監理與戶政資訊系統連線 

建立監理與戶政即時連線，民眾辦理地址變更，只要到戶政

機關辦理即可，資料連線方便，車駕籍資料可避免錯誤。 

四、加強營業大客車行車安全 

建置大客車安全宣導暨檢查小組，以提供機關、學校、團體

於旅遊前申請臨時檢驗該租用車輛安全設備，並教導遊覽車

租用及乘坐大客車安全常識，以提升車輛行車安全，降低事

故發生。 

伍、結語 

近幾年來台灣地區車輛與駕駛人均呈高度成長，人民生活水

準亦相對提高，社會也隨之開放，政府的施政，也逐漸朝向「公

開化、透明化」受到民眾重視，讓民眾有「知的權利」，有鑑於此，

本站將公路監理革新進步成果及各項簡政便民服務措施，編輯成

冊，使民眾了解各項業務。     

本站將職掌的業務現況編印專冊「新竹區監理所中壢監理站

為民服務白皮書」向社會大眾宣導，不但使一般民眾都能了解公

務監理業務並期獲大眾的認識與肯定，以提升公路監理之服務品

質，更能落實『簡政』『親民』『便民』『防弊』『安全』政策，是

本站努力追求的目標。     

希望藉由本手冊做為政府與民眾雙向溝通的橋樑，任何有關

監理業務應興革事項，均竭誠歡迎各界人士提出建言，本站當以

誠心、虛心、用心檢討改善，做好為服務民眾的工作指標，持續

提升服務品質，展現新的風貌，加速邁向 e 化世代的挑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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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一：中壢監理站各單位服務電話、傳真 

本站總機：(03)4253990 本站傳真：(03)4223521 

服務業務類別 服務項目 專線電話 分機 傳真電話 

站長  4263369(非總機) 191 4226133 

副站長  2807197(非總機) 192 2807197 

車輛管理業務服務  

(第一股) 

股長 4225574(非總機) 101 4225649 

動產擔保   102   

車籍資料室   103   

綜合業務   104   

大自客貨申請   105   

新車發牌   106   

稅費管理   107   

代檢廠管理   109   

駕駛人管理業務服務  

(第二股) 

股長 4225760(非總機) 201 4225874 

駕訓班管理   202   

駕駛人資料室  203   

駕照報考   204   

道安教室   211   

筆試室   221   

運輸業管理業務服務 

 (第三股) 

股長 4226041(非總機) 301 4225685 

客貨申訴專線 4225684(非總機)    

運輸業管理(稽查)   302  

違規業務服務  

(第四股) 

股長 4225652(非總機)   4225961 

裁決  406、408、409 

違規申訴   402、405 

強制執行  404  

違規郵撥  412  

庶務業務服務  

（第五股） 

股長 4276205(非總機) 501 4223521 

收文   502   

發文  503  

總務、財產管理   506   

人事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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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二： 

公公路路總總局局各各監監理理所所站站電電話話、、傳傳真真機機、、郵郵政政劃劃撥撥帳帳號號一一覽覽表表  

所所、、站站名名稱稱  服服務務電電話話  傳傳真真機機號號碼碼  郵郵政政劃劃撥撥帳帳號號  

台台 北北 區區 監監 理理 所所  0022--2266888844336666  0022--2266888844664455  

行行照照 0077009933333333  
駕駕照照 1177777733883333  

板板 橋橋 監監 理理 站站  0022--2222222277883355  0022--2222221144993355  

基基 隆隆 監監 理理 站站  0022--2244551155331111  0022--2244551111336633  

蘆蘆 洲洲 監監 理理 站站  0022--2222888866888833  0022--2222883322990066  

宜宜 蘭蘭 監監 理理 站站  003399--665588446611  003399--665588446666  

花花 蓮蓮 監監 理理 站站  003388--552233116666  003388--552233117700  

玉玉 里里 監監 理理 分分 站站  003388--888833116611  003388--888855446666  

新新 竹竹 區區 監監 理理 所所  0033--55889922005511  0033--55889922004422  

行行照照 0077112244224455  
駕駕照照 1199228844338811  

新新 竹竹 市市 監監 理理 站站  0033--55332277110011  0033--55333333115599  

桃桃 園園 監監 理理 站站  0033--33666644222222  0033--33667799005588  

中中 壢壢 監監 理理 站站  0033--44225533999900  0033--44222233552211  

苗苗 栗栗 監監 理理 站站  003377--333311880066  003377--333344668822  

台台 中中 區區 監監 理理 所所  0044--2266991122001111  0044--2266991155335599  
行行照照 0022444499557711  
駕駕照照 2222550055775555  

台台 中中 市市 監監 理理 站站  0044--2222334411110033  0044--2222336600441166  00224444995566--88  

豐豐 原原 監監 理理 站站  0044--2255227744222299  0044--2255229966551144  00224444445555--22  

彰彰 化化 監監 理理 站站  0044--77886677116611  0044--77887711777799  00224444995588--33  

南南 投投 監監 理理 站站  004499--22335500992233  004499--22335500993322  00224444334444--11  

埔埔 里里 監監 理理 分分 站站  004499--22998800440044  004499--22998844444488  22000011444422--11  

嘉嘉 義義 區區 監監 理理 所所  0055--33662233993399  0055--33662222333333  
行行照照 0033336655000077  
駕駕照照 3311551155115500  

嘉嘉 義義 市市 監監 理理 站站  0055--22777700115500  0055--22778877662233    

雲雲 林林 監監 理理 站站  0055--55333355889922  0055--55333300115500  00224444444444--66  

東東 勢勢 監監 理理 分分 站站  0055--66999911110000  0055--66999944448833    

麻麻 豆豆 監監 理理 站站  0066--55772233118811  0066--55772222222200  00333366330000--88  

新新 營營 監監 理理 站站  0066--66335522884455  0066--66333355110077  00336644558833--22  

台台 南南 監監 理理 站站  0066--22669966667788  0066--22669977662277  00333366009922--22  

高高 雄雄 區區 監監 理理 所所  0077--77771111110011  0077--77115544550044  00445544115500--66  

屏屏 東東 監監 理理 站站  0088--77666666773366  0088--77333377222266  00445544111199--66  

旗旗 山山 監監 理理 站站  0077--66661133771111  0077--66662222004488  00445544111188--33  

台台 東東 監監 理理 站站  008899--331111553399  008899--335500331122  00664444774477--77  

澎澎 湖湖 監監 理理 站站  0066--99221111116677  0066--99221111884433  00445544008877--11  

恆恆 春春 監監 理理 分分 站站  0088--88889922001144  0088--88889911331100  004433330077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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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三：  

中壢監理站合法駕訓班一覽表 

班   名 班   址 電話 
訓練 

車種 

核准派督

考車種 
現況 

忠原汽車駕駛人訓練班 
桃園縣中壢市中華路二段

167 號 
03-4523711 小型車 小型車 

自 100 年

10 月 26 日

起停止招

生 

立青汽車駕駛人訓練班 

 

桃園縣中壢市大華路 450

號 
03-4555301 

小型車、大

客、貨車、

聯結車 

小型車、大客、

貨車、聯結車 
招生中 

大通汽車駕駛人訓練班 

 

桃園縣平鎮市宋屋里 6鄰

廣興 170 號 
03-4928835 小型車 小型車 招生中 

大明汽車駕駛人訓練班 
桃園縣楊梅鎮中山北路 2

段 1號 
03-4826991 

小型車、大

貨車 
小型車 招生中 

萬駿汽車駕駛人訓練班 
桃園縣楊梅鎮萬大路 36

號 
03-4825678 

小型車、大

客、貨車 

小型車 、大

客、貨車 
招生中 

龍興汽車駕駛人訓練班 
桃園縣龍潭鄉中興路 466

巷 38 號 
03-4790011 小型車 小型車 招生中 

鴻興汽車駕駛人訓練班 
桃園縣中壢市龍岡路三段

115 巷 65 弄 12 號 
03-4573031 小型車 小型車 招生中 

大觀汽車駕駛人訓練班 
桃園縣觀音鄉坑尾村 15

鄰 107-1 號 
03-4734600 小型車 小型車 招生中 

華興汽車駕駛人訓練班 
桃園縣龍潭鄉民生路 141

巷 83 號 
03-4700588 

小型車、大

客、貨車 

小型車 、大

客、貨車 
招生中 

太子汽車駕駛人訓練班 
桃園縣中壢市後寮二路

339 號 
03-4361488 

小型車、大

型重型、普

通重型機

車 

小型車 招生中 

南亞汽車駕駛人訓練班 
桃園縣中壢市龍東路 255

巷 56 弄 67 號 
03-4655588 小型車 小型車 招生中 

大眾汽車駕駛人訓練班 
桃園縣楊梅鎮上田里和平

路 365 
03-4781445 小型車 小型車 

招生中 

備有身心

障礙特製

教練車 

                                                                          100.10.31止計1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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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監理站轄區代檢廠一覽表 

                                                                              100.08.29止計23家 

 

公 司 名 稱 地     址 電 話 車種 
夜間

檢驗 

週六

檢驗 

代換

行照 

莊東陽汽車修理廠有限

公司 
桃園縣中壢市中華路 1段 803 號 03-4512664 小 有 有 有 

漢勳汽車公司 桃園縣楊梅鎮中山北路 1段 235 號 03-4753721 大 有 有 有 

錡鎂汽車公司 桃園縣中壢市民族路 3段 22 號 03-4914687 小 有 有 有 

益園實業公司 桃園縣龍潭鄉聖亭路 186 號 03-4790726 小 2 有 有 有 

順益汽車幼獅分公司 桃園縣楊梅鎮幼獅工業區青年路 3號 03-4643296 小  有 有 

元力汽車公司 桃園縣平鎮市延平路 3段 588 號 03-4964241 小 有 有 有 

山隆通運公司汽修廠 桃園縣中壢市吉林路 5-1 號 03-4617151 大  有 有 

中平汽車代檢公司 桃園縣平鎮市中豐路 570 號 03-4287928 小 有 有 有 

桃苗汽車公司 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 162 號 03-4611878 小  有 有 

詮喜汽車公司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 208 號 03-4796688 小 有 有 有 

萬芳汽車公司中壢廠 桃園縣中壢市中華路 2段 536 號 03-4332158 大 有 有 有 

將陽汽車公司 桃園縣中壢市普忠路 209 號 03-4356526 小 有 有 有 

裕益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中壢分公司 
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 158 號 03-4626588  大  有 有 

誠泰汽車企業有限公司 桃園縣楊梅鎮中山北路 1段 307 號 03-4883555 小  有 有 

百城汽車修理廠 桃園縣新屋鄉成功路 326 03-4971177 小 有 有 有 

宋屋車業公司 桃園縣平鎮市廣南路 219 號 03-4929470 大 有 有 有 

普中汽車有限公司 桃園縣中壢市普忠路 315 號 03-4621515 小 有 有 有 

中大汽車代檢公司 桃園縣平鎮市民族路雙連 2段 48 號 03-4201323 小 有 有 有 

全新汽車有限公司 
桃園縣楊梅鎮民族路 5段 551 巷 260

弄 6 號 
03-4909899 大 有 有 有 

合宣企業公司 桃園縣龍潭鄉聖亭路 202 號 03-4892828 小 有 有 有 

新屋汽車有限公司 桃園縣新屋鄉中山路 553 號 03-3860951 小 有 有 有 

新宏汽車有限公司 桃園縣平鎮市金陵路 2 段 356 號 03-4281166 小 有 有 有 

璿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中壢市中華路二段 188 號 03-4527191 小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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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監理站 

 

中正公園 

中壢市圖書館 

延
平
路 

中 美 路 

中壢監理站委託體檢代辦所一覽表 
 

序號 代辦所名稱     地           址 電話 服務時間 

1 景仁醫院 中壢市中美路 95號 4223388 
1.每週一至六 08：30~19：00 
2.每月第 3週週日 
  08：30~12：00 

2 新國民醫院 中壢市復興路 152號 4225180 
1.每週一至五 
 08：30~11：00 
  13：30~16：30 
2.每週六 
  08：30~11：00 

3 祐民醫院 中壢市民族路 2段 180號 

（提供 60 歲以上職業駕駛人體檢服務） 

4915656 ※每週一至五 
 08：00~12：00 
  13：30~19：30 

4 德安診所 楊梅市新成路 153號 4782200 
1.每週一至六 
  08：30~12：00 
  14：00~17：30 
  18：00~21：30 
2.每週週日 
  08：30~12：00 

5 五福診所 龍潭鄉五福街 13號 4709709 
1.每週一至六 
  08：00~12：00 
  14：00~18：00 
  19：00~21：30 
2.每週週日 
  08：00~12：00 

6 陳隆開診所 龍潭鄉東龍路 315-1號 4794936 
1.每週一至六 
  08：00~11：30 
  14：30~18：00 
  19：00~21：00 
※每週四下午休診、雙週六下 
  午休診。 

 

 

 

 

 

 

 

            

您現在位置 

景仁醫院 

 

復 
 

興 
 

路 

   中  美  路 

 
 

延 
 

平 
 

路 

 
 

往
桃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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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四： 

                                                                                                                                                                                                                                                                                                                                                                                                                                                                                                                                                                                                                                                                                                                                                                                                                    

   中壢監理站人民陳情（抱怨）案件處理程序 
 
 

                                                                                        

說明： 

一、 窗口承辦人員接獲民眾抱怨申訴案件時，交由各業務承辦人受理。 

二、 業務承辦人不能處理者，轉請資深人員處理；倘有異議轉請股長處理，

如申訴事件牽涉其他股主管業務者，會同相關業務股處理。 

三、 電子郵件案件非必要以公文函覆者，均以電子郵件答覆。 

四、 院(首)長信箱電子郵件處理期限為 3日，一般陳情案件處理期限為 6

日。 

五、 抱怨事件處理完竣後，應將案件紀錄成卷交由研考整卷備存。

電話、口頭 

電話語音 

電子郵件 

書  面 

資深人員

處理 

各級主管或政風 

人員當場即時處理 

陳核並答

覆陳情人 

設簿登記 交業務單位查明 
電話或公

文答覆陳

情人 

第五股收文

或上級傳真 分文 

交業務單位查明 

查明並以電子郵件

回覆處理送核 

以電話、電子郵

件或公文答覆 

局長信箱 

投書本站或相關

單位函轉 

查明並簽陳處理

情形送核 

公路總

局函轉 

函覆陳情人並副知

函轉單位 

結

案

歸

檔  

製成案例

於早、月

會宣導 

依規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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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五： 

新竹區監理所汽、機車各項作業應備證件一覽表 

申請 
項目 

應備證件 規費 備註 

新領

牌照

登記 

1、身分證明文件： 
○1 個人：國民身分證或軍人身分證或僑民居留證。 
○2 公司行號：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公文（公司含登記表）
或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證明書，並應提具財稅機關編
配之統一編號。繳驗之證明文件為影本者，另繳驗該
公司、行號最近一期繳納營業稅證明文件影本。 

○3 機關團體：機關團體證明文件並提具財稅機關編配之
統一編號。 

○4 執行業務者名義：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及執業證明文件
或所屬公會出具之證明，並提具財稅機關編配之統一
編號。  

○5 應檢具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2、印章。 
3、經檢驗合格之汽(機)車新領牌照登記書 2 張。 
4、新領： 

○1 汽車出廠與貨物稅完稅證明書(國產車)或海關進口與
貨物稅完(免)稅證明書、出廠證(進口車)。 

   ○2 統一發票(國產車註明引擎及車身號碼，進口車註明
引擎或車身號碼)。 

5、車輛特定零組件防竊辨識碼完工證明文件。 
6、重領： 

○1 繳、註、吊銷書。 
○2 汽(機)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 
○3 非原車主領牌應檢附蓋妥雙方印章之過戶書及原車
主身分證件。 

7、領牌車主名義投保之有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保險迄
日需逾 30 日以上)。 

 

1、檢驗費： 
大型車 600
元 
小型車、拖車
450 元 
機車 200 元 

2、號牌費 
汽車 600 元 
機車 300 元 
拖車 400 元 

3、選號費：除標
牌之號碼
外，餘每號
2000 元 

4、行照費： 
   汽(拖)車 200

元 
   機車 150 元 
5、機車應同時繳

納2年燃料費 

1、應先結清稅費(含當年期)
及違規罰鍰。 

2、有動保設定車輛重領牌照
時應檢附債權人同意書並
繳納規費 450 元。 

3、各式車輛應依規定之實施
時程辦理車輛型式安全審
驗合格，方可登檢領照。 

4、營業車、流當車、大自車、
自用貨車、法院點交車輛及
其他受管制或特殊車輛，各
依相關規定辦理。 

過戶 

1、雙方身分證明文件(請參考新領牌照之說明及本項第 6
點)。 

2、蓋妥雙方印章之汽(機)車過戶登記書。 
3、行車執照。 
4、原汽(機)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機車免附)。 
5、新車主名義之有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保險迄日需逾

30 日以上)。 
6、委託他人辦理，另繳驗代辦人身分證與雙方第二證明文

件。 

1、行照費： 
   汽(拖)車 200

元 
   機車 150 元 
2、登記書：15

元 

1、應先結清稅費及違規。 
2、汽車如逾定檢日，應經檢

驗合格。 
3、10 年以上老舊車輛應先臨

檢合格(機車 5 年以上應先
臨檢合格)。 

4、有動保設定車輛應辦妥塗
銷後方可辦理。 

5、第二證明文件指有效駕照
或健保卡或護照。 

繳銷 

1、車主身分證明文件(請參考新領牌照之說明)。 
2、行車執照。 
3、號牌 2 面(機車 1 面)或警方開具車牌遺失證明單(如汽

車遺失 1 面，另 1 面應同時繳回)。 
4、原汽(機)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 

免費 1、應先結清稅費及違規。 
2、有動保設定者應檢附債權

人同意書並繳納規費 450
元，不得越區辦理。 

補行

照、

補牌

照登

記書 

1、車主身分證明文件(請參考新領牌照之說明)。 
2、印章。 
3、原汽(機)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補發行照)。 
4、行車執照(補發牌照登記書)。 
5、有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保險迄日需逾 30 日以上)。 

1、行照費： 
   汽(拖)車 200

元 
   機車 150 元 
2、登記書：15

元 

1、應先結清稅費及違規。 
2、汽車如逾定檢日，應經檢

驗合格。 
3、機車行照到期應同時繳納 2
年燃料費。 

4、牌照登記書及行照同時遺
失者不得越區辦理。 

報廢 

1、車主身分證明文件(請參考新領牌照之說明)。 
2、行車執照。 
3、號牌 2 面(機車 1 面)或警方開具車牌遺失證明單(如汽

車遺失 1 面，另 1 面應同時繳回)。 
4、原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機車免)。 
 

免費 1、應先結清稅費及違規。 
2、環保署廢車回收專線：

0800-08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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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項目 應備證件 規費 備註 

換

照 

1、行車執照。 
2、有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保險迄日需逾 30 日以上)。 

行照費： 
汽(拖)車 200 元 
機車 150 元 

1、應先結清稅費及違規。 
2、汽車如逾定檢日，應經檢

驗合格。 
3、機車行照到期應同時繳納

2 年燃料費。 

定

檢 

1、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自用小型車免)。 
2、行車執照。 
3、有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保險迄日需逾 30 日以上)。 

檢驗費 
大型車 600 元 
小型車 450 元 
拖車 450 元 

1、應先結清稅費及違規。 
2、有違規第 17 條且逾指定

檢驗日期 7 個月以上之車
輛，不得至代檢廠檢驗。 

動
保 
塗
銷 

1、債權人開立之清償證明書。 
2、原動保設定書 2 份。 
3、動保塗銷申請書 3 份。 

免費 動保塗銷登記不得越區辦
理。 

變
更 

1、行車執照。 
2、有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保險迄日需逾 30 日以上)。  
3、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機車免)。 
4、變更車主名稱及地址： 
   ○1身分證明文件： 

  A.個人：國民身分證或軍人身分證或僑民居留證。 
B.公司行號：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公文（公司含登記
表）或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證明書，並應提具財稅
機關編配之統一編號。繳驗之證明文件為影本者，
另繳驗該公司、行號最近一期繳納營業稅證明文件
影本。 

C.機關團體：機關團體證明文件並提具財稅機關編配
之統一編號。 

D.執行業務者名義：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及執業證明文
件或所屬公會出具之證明，並提具財稅機關編配之
統一編號。  

E.應檢具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2印章。 
○3有動保設定者應檢附債權人同意書。 

5、變更車身式樣、座位、顏色等： 
○1經檢驗合格之汽(機)各項異動登記書。 
○2統一發票(變更顏色者免)。 

 

1、行照費： 
   汽(拖)車 200

元 
   機車 150 元 
2、機車行照到期

應同時繳納 2
年燃料費 3、有
動保設定者加
收變更費 450
元 

1、應先結清稅費及違規。 
2、汽車如逾定檢日，應經檢

驗合格。 
3、變更檢驗後應於 1 個月內

在檢驗之監理機關辦妥
變更登記。 

4、有動保設定之車輛不得越
區辦理。 

註
銷 

1、車輛失竊(尋獲)註銷或刑事案件註銷： 
   ○1車主身分證明文件(請參考新領牌照之說明)。 
   ○2印章。 
   ○3原汽(機)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 
   ○4行車執照。 
   ○5警方開具之車輛失竊(尋獲)證明單或刑事案件失車

證明。 
   ○6號牌(車輛尋獲，號牌未尋獲者免)。 
2、車輛不過戶註銷： 
   ○1車主身分證明文件(請參考新領牌照之說明)。 
   ○2印章。 
   ○3催辦過戶之登報 2 份或已送達催告過戶存證信函。 
3、逾檢註銷或條例易處註銷執行： 
   ○1車主身分證明文件(請參考新領牌照之說明)。 
   ○2印章。 
   ○3原汽(機)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 
   ○4行車執照。 
   ○5號牌(遺失者請附車牌遺失證明單)。 

免費 1、應先結清稅費及違規。 
2、不過戶註銷之登報，應將

車號、買受人及原車主名
稱、轉讓行為及限 7 日內
辦理過戶之內容刊登報
紙 1 天，第 8 日後方可辦
理。 

3、有動保設定車輛應辦妥塗
銷後，方可辦理車輛失竊
登記。 

4、牌照登記書及行照同時遺
失者不得越區辦理。 

5、條例易處註銷執行、不過
戶註銷不得越區辦理。 

6、條例易處註銷車輛應於註
銷牌照滿6個月始得重新
登檢領牌。 

遺
損
換
牌 

1、車主身分證明文件(請參考新領牌照之說明)。 
2、印章。 
3、原汽(機)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 
4、損壞之號牌 2 面(機車 1 面)或車牌遺失證明單(如汽車

遺失 1 面，另 1 面應同時繳回) 。 
5、行車執照。 
6、有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保險迄日需逾 30 日以上)。 

號牌費： 
汽車 600 元 
機車 300 元 

1、應先結清稅費及違規。 
2、車輛應經檢驗合格。 
3、有動保設定者應檢附債權
人同意書定繳納規費 450
元。 
4、有動保設定之車輛不得越
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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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項目 應備證件 規費 備註 

停 
、 
復
駛 

1、車主身分證明文件(請參考新領牌照之說明)。 
2、行車執照(停駛)。 
3、號牌 2 面(停駛)。 
4、停駛登記書(復駛)。 
5. 有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保險迄日需逾 30 日以

上)（復駛）。 

免費(停駛如逾定檢
日期，小自用車為
900 元，其他車種依
裁罰基準表金額) 

1、應先結清稅費及違規。 
2、復駛如屆(逾)定檢日期

或停駛 3 個月以上，應
經檢驗合格。 

3、停駛不得超過 1 年，逾
期註銷牌照。 

4、有動保設定之車輛不得
越區辦理。 

繼

承

過

戶 

1、行車執照。 
2、原汽(機)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 
3、遺產稅完(免)稅證明書（機車免）。 
4、繼承證明(法院認證書或財產分割協議書或家族會

議決議書及全戶戶籍謄本)。 
5、繼承人身分證、印章。 
6、繼承人名義投保之有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保險

迄日需逾 30 日以上)。 
7、除戶證明或死亡證明書。 

1、行照費 
   汽車 200 元 
   機車 150 元 
2、機車行照到期應 

同時繳納 2 年燃
料費 

1、應先結清稅費及違規。 
2、汽車如屆(逾)定檢日

期，應經檢驗合格。 
3、10 年以上老舊車輛應

先臨檢合格(機車 5 年
以上應先臨檢合格)。 

 
 
增設
公路
監理
業務
住居
所、
就業
處所
地址 

1、身分證正本及影本。 

2、行車執照正本及內面影本。 

3、採通信、傳真、電子郵件方式辦理者， 應附身分 

   證正反面及行照內面影本；委託他人窗口辦理者， 

   受託人應另備其身分證明文件以供查驗。 

※申請表格請至新竹區監理所網頁資料表格下載，網

址 http://www.hmv.gov.tw/doc/L_M_008/公路監理

業務住居所、就業處所地址申請書.DOC 

 

免費 1.增設地址為申請人目前

之住居地、就業處所，

未實際居住之 「郵政信

箱」或「託他人代收轉

郵件之地址」不得申請。 

2.住居所、就業處所地址變

更或取消時，應即時提

出申請，並完成登記，

未即時申請之權益受

損，申請人不得異議。 

3.各項通知單及行政文書

經以住居所、就業處所

地址郵寄後，已符合完

成行政程序法第72條送

達處所之規定。 

4.車籍之列管仍以原始登

記戶籍地之監理單位為

管理機關。 

5.住居所、就業處所地址申 

  請範圍以我國國境內為限，， 

  公司行號不得增設上開地 53 

  址。 

1、營業車、流當車、大自車、自用貨車、法院點交車輛及其他受管制或特殊車輛，各依該相關規定辦理。 

2、公司行號解散、歇業或撤銷，請檢附解散、歇業或撤銷證明連同負責人或清算人或承受人身分證明文

件辦理異動手續。 

3、辦理各項異動登記，均應依規定先結清稅費及違規，如於開徵期後 3 個月內辦理登記，請檢附繳納收

據。 

4、越區辦理各項異動登記，依「全國公路監理電腦越區異動連線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5、車輛曾失竊，整車(含車牌)尋獲者，無須辦理註銷，但另須辦理臨時檢驗合格後，方可辦理相關業務。 

6、如因法令修訂，應依新規定辦理。 

※洽詢電話：                                                                                                                                                                                                                                                                                                                                                                                                                                                                                                                                                                                                                                                                                                                                                                                                                                      

新竹區監理所 03-5892051、桃園監理站 03-3664222、新竹市監理站 03-5327101 

苗栗監理站 037-331806、中壢監理站 03-4253990 

電子公路監理網：www.mvdis.gov.tw    新竹區監理所網站：www.hmv.gov.tw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上開注意事項 

申請人簽名： 

http://www.mvdi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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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區監理所汽、機車駕駛執照各項申請一覽表 
申請 
項目 

應備證件及規費 備註 

駕駛
執照 
定期
換發 

1、身分證正本。 

2、原領之駕駛執照正本。 

3、本人最近 6個月內拍攝之 1吋光面素色背

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照片 1張，並不

得使用合成照片。 

4、規費 200 元。 

1、駕駛人應於駕照有效期限屆滿前後 1個月內申請換發新

照，如有違規未結清請先結清，方可辦理換照。 

2、職業駕駛人審驗到期者須同時辦理駕照審驗。 

3、外籍人士(含華僑)以其經許可停留或居留證明(件)之有效

期限核發之，駕照屆滿前 1個月內得依已申請經許可延長

之停留期限，以加註方式延長之，但每滿 6 年仍應換發新

照。 

駕駛
執照
遺失 
毀損
補發 

1、身分證正本。 

2、損壞之駕駛執照(遺失者免帶)。 

3、本人最近 6個月內拍攝之 1吋光面素色背

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照片一式 2 張，

並不得使用合成照片。 

4、印章。            

5、規費 200 元。 

1、如有違規未結清請先結清，方可辦理換照。 

2、職業駕駛人審驗到期者須同時辦理駕照審驗。 

3、非本人辦理者，代辦人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供查驗。 

申請
及補
發 
國際
駕照 

1、身分證正本或居留證。 

2、原領有效日期之駕駛執照正本。 

3、本人最近 6個月內拍攝之 2吋光面素色背

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照片一式 2 張，

並不得使用合成照片。 

4、護照正本或影本(查核英文姓名)。 

5、印章。            

6、規費 250 元。 

1、駕照須在有效期限內或職業駕照未逾期審驗，否則須先辦

理換照或補審。 

2、駕照地址若與身分證不同者，應同時辦妥變更地址手續。 

3、如有違規未結清請先結清，方可辦理換照。 

4、非本人辦理者，代辦人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供查驗。 

駕駛
執照
住址
變更 

1、身分證正本。 

2、原領之駕駛執照正本。 

3、印章。 

1、職業駕照已到審驗日期者，請先辦理審驗。 

2、職業駕照請先辦理行照地址變更，再變更駕照地址。 

3、如有違規未結清請先結清，方可辦理換照。 

4、非本人辦理者，代辦人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供查驗。 

職業
駕駛 
執照
審驗 

1、公立醫院、健保指定醫院或委託體檢代辦

所體檢合格之體檢表1份(限3個月有效)。 

2、身分證正本。 

3、原領之駕駛執照正本。 

4、印章。 

1、如有違規未結清請先結清。 

2、如已逾 1 年即不予受理，並依規定註銷其駕照。 

3、駕駛人因患病、出國、服兵役、駕照被吊扣、羈押、服刑

或受保安、感訓處分之執行，不能按時審驗者，得於病癒、

回國、退役、駕照吊扣期滿、撤銷羈押、出獄或保安、感

訓處分執行完畢 6個月內持原照及有關證明，向公路監理

機關申請延審。 

年滿
六十
歲職
業駕 
駛人
申請
延長
執業 

1、身分證正本。 

2、原領之駕駛執照正本。 

3、本人最近 6個月內拍攝之 1吋光面素色背

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照片一式 3 張，

並不得使用合成照片(含體檢用 2張)。 

4、60 歲以上汽車駕駛人合格體檢表 1份(限

3 個月有效)。 

5、印章。           

6、規費 200 元。 

1、如有違規未結清請先結清，方可辦理換照。 

2、年滿 60 歲之各類型車職業駕駛人，願繼續執業者，須至經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院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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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項目 應備證件及規費 備註 

軍
照
換
民
照 

1、身分證正本。 

2、原領之駕駛執照正本。 

3、中華民國國軍駕駛人原退役換照證明正 

本 1份。 

4、本人最近 6個月內拍攝之 1吋光面素色

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照片一式 3

張，並不得使用合成照片(含體檢用 2 張) 

5、汽車駕駛人合格體檢表 1 份。 

6、規費 200 元。 

1、如有違規未結清請先結清，方可辦理換照。 

2、非本人辦理者，代辦人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供查驗。 

3、軍事專業駕駛人於退役後 1年內完成換照。 

4、若本國駕照經註銷，不得辦理換發民照。 

5、欲換發「大型重機」駕照，須檢附「教學時數配當表」1

份。 

外
國
駕
照
換
本
國
駕
照 

1、護照正本(查核領照時間、地點用)及影

本（入境之翌日起 1年內辦理）。 

2、有效期限內之外國駕照正本(互惠國核發

之正式駕照) 及影本。 

3、身分證正本(或居留證正本)及影本。 

4、普通駕照登記書 1份(體格檢查合格，有

效期間 1 年)。 

5、外國駕照須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或授權

並經我外交部同意辦理文件證明業務之

外國駐台機構驗證 (大陸地區所發駕

照，須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

之民間團體驗證)。 

6、中文譯本（非英文駕照者，須經合法翻

譯公證）。 

7、本人最近 6個月內拍攝之 1吋光面素色

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照片一式 3

張，並不得使用合成照片(含體檢用2張) 

8、本人須到場簽名。 

9、規費 200 元。 

1、持有外國政府、香港或澳門所發有效正式駕駛執照(證)並

取得經許可停留或居留 1年以上之證明(件)者，得於入境

之翌日起 1年內，依平等互惠原則免考換發同等車類之普

通駕駛執照(大陸地區仍須筆試)。 

2、外國駕照如係英文以外之外文，應檢附中文譯本，並經我

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國內公證人驗證。 

3、如有違規未結清請先結清，方可辦理換照。 

4、若本國駕照經註銷，不得持外國駕照換本國駕照。 

5、非本人辦理者，代辦人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供查驗。 

外國
國際
駕照
簽證 

1、申請書、護照正本及影本。 

2、有效期限內之外國國際駕照正本及影本。 

3、本人最近 6個月內拍攝之一吋光面素色  

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照片 1張，

並不得使用合成照片。 

4、本人須到場簽名。 

1、須為互惠國核發之國際駕照。 

2、非本人辦理者，代辦人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供查驗。 

職業
駕照
換普
通駕
照 

1、身分證正本。 

2、駕照正本。 

3、本人最近 6個月內拍攝之 1吋光面素色

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照片一式 2

張，並不得使用合成照片。 

4、印章。           

5、規費 200 元。 

 

1、如有違規未結清請先結清，方可辦理換照。 

2、職業駕照有個人車行或參與合作社需先辦理清理。 

3、職業駕照逾審 1 個月以上應罰鍰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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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項目 應備證件及規費 備註 

普
通
駕
照
換
職
業
駕
照 

1、職業駕照登記書 1份。 

2、職業駕照考照用合格體檢表(限 3個有

效)。 

3、身分證正本。 

4、原領之普通駕駛執照正本。 

5、本人最近 6個月內拍攝之 1吋光面素色 

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照片一式 3

張，並不得使用合成照片(含體檢用 2張) 

6、印章。           

7、規費 200 元。 

1、如有違規未結清請先結清，方可辦理換照。 

2、原職業駕駛執照業已辦妥保留狀態。 

3、體檢表須經公立醫院、衛生所或公路監理機關指定之體檢

代辦所檢查合格；但年滿 60 歲之各類型車職業駕駛人，願

繼續執業者，須至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院體

檢。 

 
 
其他
變更 

1、身分證正本。 

2、原領之駕駛執照正本。 

3、本人最近 6個月內拍攝之 1吋光面素色

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照片一式 2

張，並不得使用合成照片。 

4、印章。    

5、規費 200 元。 

1、如有違規未結清請先結清，方可辦理換照。 

2、非本人辦理者，代辦人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供查驗。 

3、姓名及身分證證號變更須備戶籍謄本正本 1份。 

增設
公路
監理
業務
住居
所、
就業
處所
地址 

1、身分證正本及正反面影本。 

2、駕駛執照正本及影本。 

3、採通信、傳真、電子郵件方式辦理者， 

   應附身分證正反面及駕照正面影本； 

   委託他人窗口辦理者，受託人應另備 

   其身分證明文件以供查驗。 

※申請表格請至新竹區監理所網頁資料表

格下載，網址

http://www.hmv.gov.tw/doc/L_M_008/

公路監理業務住居所、就業處所地址申請

書.DOC 

 

 

1.增設地址為申請人目前之住居地、就業處所，未實際居住之 

「郵政信箱」或「託他人代收轉郵件之地址」不得申請。 

2.住居所、就業處所地址變更或取消時，應即時提出申請，並

完成登記，未即時申請之權益受損，申請人不得異議。 

3.各項通知單及行政文書經以住居所、就業處所地址郵寄後，

已符合完成行政程序法第 72 條送達處所之規定。 

4.駕籍之列管仍以原始登記戶籍地之監理單位為管理機關。 

5.住居所、就業處所地址申請範圍以我國國境內為限，公司行 

  號不得增設上開地址。 

 

 

 
 
※注意事項：1、各項異動，代辦人都須備妥身分證正本，以供查驗。 
            2、每張駕照規費 200 元。 
※洽詢電話：                                                                                                                                                                                                                                                                                                                                                                                                                                                                                                                                                                                                                                                                                                                                                                                                                                      

新竹區監理所 03-5892051、桃園監理站 03-3664222、新竹市監理站 03-5327101、 

苗栗監理站 037-331806、中壢監理站 03-4253990 

電子公路監理網：www.mvdis.gov.tw    新竹區監理所網站：www.hmv.gov.tw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上開注意事項 

申請人簽名： 

http://www.mvdis.gov.tw/
http://www.hmv.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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